AR AR ERAE S
111+ B3 3F %2055
R 2 MR (M k2 kA )

RN NIE A SR IR (EER

e 2 OMER

PRI A

AT A RN

- 2 OMFL (TR k2 B JORE HE A )

Ot (TR k2 MR A OREHD L)
L (PR kK2 B AHAZHDA)

PR EARGRAEEFFEE ) AR ARIISESY 4P 7

WaEh Rk :J Hede ™

353 EFEEEFOOMOOOENN0H 5L & ff14, 937 =
Aot BT E KRR B REBATARIISELY 9P
F & BT C)RELT A G 9,436 2 2w o &
WA AR PE (Do 354 6 42,750 3 22 A fF
R TR k2 MR A B AT L TR R B A S R
HETRE R 28R A SRR FE TR K2 8K A X B
B X ARG NS4S D BREFE T EBEE A G
2,T51L =% 2t » AfF R4 B0
FEF D A RRA - TR LR R T A B
7z 2d
AR G
CRFEAC E O PRAER A] BRA B AFEARH B

1



|

FAom E’%ﬂﬂ? KRR o ‘3\1’ "‘;z‘a?168u+ ~ F1Th0E A
RSN RN 3 SRR TN R SN NI ES Y
13lp = AL MFTL MFREMTHZE RE G EK
Lo Fe Rk E o REEP KA ML MFT L M
HMFHREFED P PREP ORI FO R FERL
REwIRRT > TR E 0 B EF o

BEMFL MFR -MFREEFEwo gL FILd A0
TS A P FIH o PR AT N2 5386 ] L A
o kb B ) B - daERa A

TG

ik ;g:g: £Z#O0OROOOH0005 5 > & F£14,937T » 2 ¢
2 (TAEAEIE) ZAagART 0 BRGNS oA -
S oem AL IR EEELATAE GO @AW
20 BB g m AR H 0 S e AR B8 B E A
ok bR e Ear113# 12 9p 2 R AER A R R (T ALY
W) Tk - Arm 2 AR R

TEP DI AgEGF AR R TR D AT A
B EAB 2 FRE A GG IS
e

;3
ﬁ%mﬁﬁmuikiﬁﬁﬂﬂ%mg114,%g9@&ﬁ
B2 ATEINA G AR o
AT L RFH - TG AT PR P I R
BadpiviEe P it o



Do

~
Ap
-‘-n
&3
=
o
- Tk‘
-
N
Iy
A
‘-—\
:‘1:’1\
\\-\-_
=
~

R
cN
ks
-
!
\\-\-L

-
N
u

N~

A
‘= "‘2); = W —=\ (w

>
™ T (e

H 2 oA ~
‘O

v

- P
PN
PRCANS
¥
o=k
N}
o
b

e
4
&
o

&
=
i
—=h

>~

o3

. A\
=
b

=

‘ ) l% q"‘ I‘i-’_]/ ’

@£i%%¢‘iﬂéi%%ﬁ

|-
-
N ‘\
sk = o o M &
&
W3
3
i
A
S
H\
3
4
-
4l
>~
5m\¢

&
Bliaig
=
S

N
N
R
)
-3
&

(w,

g

Foapfe 2 * o ,ﬁ‘simi'
0 7 TRES B AR AT 2
SPRAAZ S B Y 2 R AR
LA%- %671 81

\4
N

N
)8

N ~ N, L
( W w2 % X
“A _-F_\\?E‘t —~ T’l\-t\— 7‘11«\ —l}i @ 8\/ ,
% , .
E
[UN—Y
g
U1
fe

‘l“

(m

Mgminm RFAf AL r s RAp Lt %0
ﬁw,55w7ﬁwgr;ﬂ%~ﬁﬁmﬁﬁ%imﬁ$
F (L ARE=Z H147T~203F ) - *EMFL - T
MFHEE 2 (44T K2 KAL) Xk A F %K
EX SRR R Y SR



[RX]

TR L AR AL 2B 0 SR o ARFE AT 22
Mg grhm s =g s Aag s JIEE REEE - FER
oo kA A BT RS AR BEL e A
B2 AT 2 EF A 22 PE o BBEE S 2 A
S A B4l 2 B ATT o
AFFEFHFAB GRS H B BTN T E o d
PR B AL BEARF AT BRERNER b
B2 B AR HEAE - AFHEuE F80EL1ELF P
T oALHEGHFEATI I ERLM 2 d FRERNF
AL AR HER g Ea SR Ay
Blorm 2 A %S uAH o AdBEXEA 2 rd @
FHEFH R Y RIEL T n bR jj‘k,j& g
d 3 ig k& - ’—”TTI‘\?%F”?'E’ S HEVGIE B

N'\" -

J—:i % g zd"pgr, 3 3
ﬁ“ﬁiﬂﬁ’J\‘*%?l4

R ARITH 22 RSy

- A I FUCIUY SO

fé‘w

WE s B 80IEZT] 0 )4

2

S B R RLE LG R o RATHFRE FI85E S
£
|

P ATGRRRANER o
dodt A B o EN R EE 20 pe AN R (&
#%‘-f%'?f ‘ﬁ']“iﬁ} 4ok EEREFEAC L IFE O - H B

¢ F A R/ 113 &6 P26 p
Tt S Ew
+
T 7
KL N B B 3R B T At b

PR 5/24 5/24

MF 1/24 1/24




(\ER)

3 |mEFi 1/24 1/24
4 |M i 1/24 1/24
o | & 2/3 2/3
5 IR E AR 2l =
SaBE | A 18 A BAECT S 2 8) | H
L 4 9,436
¢ [P k2 k|2, 750 LR VA 1/4
AR BRI R G
MFL M
o~ B
LR 2,75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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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05號
原      告  陳家豪（即陳天來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張巧妍律師
被      告  陳金能  
訴訟代理人  林德昇律師
複代 理 人  邱靜怡律師
被      告  陳寶玉（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陳寶桂（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陳寶姝（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4,937平方公尺土地分割如附圖即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1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㈠編號甲部分、面積9,43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陳金能取得；㈡編號乙部分、面積2,750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即陳天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玉即陳天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桂即陳天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姝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各按應有部分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㈢編號丙部分、面積2,751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取得。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之訴訟費用分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該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陳天來於民國112年12月31日死亡，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及原告為其繼承人，業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聲明應由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承受訴訟，且上開聲明承受訴訟狀已送達被告，依照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4,937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其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而系爭土地並無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不得分割之情形，因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爰請求准予分割，並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即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案。
㈡、並聲明：1、兩造共有系爭土地依附圖即如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案分割。2、訴訟費用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陳金能則以：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就其分得面積與持分面積之差額部分不須金錢找補。　
㈡、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此參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至3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或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形，且兩造迄未能就系爭土地達成分割協議，依上說明，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無不合。
㈡、次按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須斟酌各共有人間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價值及經濟效用、當事人意願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為適當之分割，俾符合公平經濟原則。經查：
１、系爭土地上中間位置有一三合院，房屋以北及東邊有種植酪梨、柳丁，該屋南邊現為栽植樹苗之用。系爭土地西南方有部分柏油道路。系爭土地西方臨路側有被徵收等情，有勘驗筆錄、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現場照片及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等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7至81頁、第85至91頁、第175至179頁、第95頁）。
２、原告主張採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被告陳金能亦同意該方案（見本院卷二第252頁）。查此方案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方整，均有足夠之臨路面寬，出入方便；而被告陳金能分得之編號甲部分，本為其種植果樹之果園，雖依此方案，被告陳金能未能足額分配系爭土地，然其同意此方案且放棄差額找補，有卷附之兩造調解共識書、被告陳金能民事陳報狀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7、203頁）。又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及原告（4人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共同分得編號乙部分，雖有三合院坐落其上，惟此三合院本為陳天來生前所居住，且其等亦不爭執。是此分割方案，尊重共有人意願，且足使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與其原先之使用相合，無違共有物分割應達到土地利用符合經濟效用之目的，此方案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共有人之地位，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現有使用狀況、位置、兩造分割之利益及意願等一切情狀後，認將系爭土地依附圖所示之方案予以分割，符合土地分割之經濟效用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堪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案，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而為裁定，本件以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予以分割，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被告負擔訴訟費用則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之訴訟費用分擔比例負擔。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按對造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方瀅晴
　　　　　　　　　　　　　　
附表一：
		編號

		共 有 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1

		陳家豪

		5/24

		5/24



		 2

		陳寶玉

		1/24

		1/24



		 3

		陳寶桂

		1/24

		1/24



		 4

		陳寶姝

		1/24

		1/24



		 5

		陳金能

		2/3

		2/3









附表二：附圖之分割方案
		編號

		分得人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



		 甲

		陳金能

		9,436

		




		 乙

		陳天來之繼承人即陳家豪、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

		2,750

		各按應有部分1/4比例保持共有



		 丙

		陳家豪

		2,75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05號

原      告  陳家豪（即陳天來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張巧妍律師

被      告  陳金能  

訴訟代理人  林德昇律師

複代 理 人  邱靜怡律師

被      告  陳寶玉（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陳寶桂（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陳寶姝（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4,937平方公尺土

地分割如附圖即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1月9日土地複

丈成果圖所示：㈠編號甲部分、面積9,43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陳

金能取得；㈡編號乙部分、面積2,750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即陳天

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玉即陳天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桂即陳天

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姝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各按應

有部分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㈢編號丙部分、面積2,751平方公尺

，分歸原告取得。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之訴訟費用分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該條所定

    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

    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

    別定有明文。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陳天來於民國112年12

    月31日死亡，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及原告為其繼承

    人，業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聲明應由被告陳寶玉、陳寶桂

    、陳寶姝承受訴訟，且上開聲明承受訴訟狀已送達被告，依

    照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4,937平方公尺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其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

    而系爭土地並無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不得分割之情形，因兩

    造無法協議分割，爰請求准予分割，並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

    政事務所113年1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即附表

    二所示之分割方案。

㈡、並聲明：1、兩造共有系爭土地依附圖即如附表二所示之分割

    方案分割。2、訴訟費用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陳金能則以：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就其分得面積

    與持分面積之差額部分不須金錢找補。　

㈡、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

    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

    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

    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此參民法第

    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至3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土地並無

    因法令規定或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約定有不分割之

    期限等情形，且兩造迄未能就系爭土地達成分割協議，依上

    說明，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無不合。

㈡、次按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須斟酌各共有人間之利害關

    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價值及經濟效用、當事人意

    願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為適當之分割，俾符合公平經濟

    原則。經查：

１、系爭土地上中間位置有一三合院，房屋以北及東邊有種植酪

    梨、柳丁，該屋南邊現為栽植樹苗之用。系爭土地西南方有

    部分柏油道路。系爭土地西方臨路側有被徵收等情，有勘驗

    筆錄、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現場照片及嘉義縣水上地政事

    務所複丈成果圖等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7至81頁、第85至

    91頁、第175至179頁、第95頁）。

２、原告主張採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被告陳金能亦同意該方

    案（見本院卷二第252頁）。查此方案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

    方整，均有足夠之臨路面寬，出入方便；而被告陳金能分得

    之編號甲部分，本為其種植果樹之果園，雖依此方案，被告

    陳金能未能足額分配系爭土地，然其同意此方案且放棄差額

    找補，有卷附之兩造調解共識書、被告陳金能民事陳報狀可

    參（見本院卷二第147、203頁）。又被告陳寶玉、陳寶桂、

    陳寶姝及原告（4人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共同分得編號乙部

    分，雖有三合院坐落其上，惟此三合院本為陳天來生前所居

    住，且其等亦不爭執。是此分割方案，尊重共有人意願，且

    足使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與其原先之使用相合，無違共有物

    分割應達到土地利用符合經濟效用之目的，此方案應屬適當

    、公允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共有人之地位，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

    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

    現有使用狀況、位置、兩造分割之利益及意願等一切情狀後

    ，認將系爭土地依附圖所示之方案予以分割，符合土地分割

    之經濟效用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堪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

    案，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又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法院斟酌何種

    分割方案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而為裁定，本件以附圖

    所示之分割方案予以分割，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被告負

    擔訴訟費用則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本件訴訟費用由

    兩造依附表一所示之訴訟費用分擔比例負擔。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按對造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方瀅晴

　　　　　　　　　　　　　　

附表一：

編號 共 有 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1 陳家豪 5/24 5/24  2 陳寶玉 1/24 1/24  3 陳寶桂 1/24 1/24  4 陳寶姝 1/24 1/24  5 陳金能 2/3 2/3 



附表二：附圖之分割方案

編號 分得人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  甲 陳金能 9,436   乙 陳天來之繼承人即陳家豪、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 2,750 各按應有部分1/4比例保持共有  丙 陳家豪 2,75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05號
原      告  陳家豪（即陳天來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張巧妍律師
被      告  陳金能  
訴訟代理人  林德昇律師
複代 理 人  邱靜怡律師
被      告  陳寶玉（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陳寶桂（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陳寶姝（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4,937平方公尺土地分割如附圖即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1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㈠編號甲部分、面積9,43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陳金能取得；㈡編號乙部分、面積2,750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即陳天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玉即陳天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桂即陳天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姝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各按應有部分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㈢編號丙部分、面積2,751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取得。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之訴訟費用分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該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陳天來於民國112年12月31日死亡，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及原告為其繼承人，業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聲明應由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承受訴訟，且上開聲明承受訴訟狀已送達被告，依照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4,937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其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而系爭土地並無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不得分割之情形，因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爰請求准予分割，並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即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案。
㈡、並聲明：1、兩造共有系爭土地依附圖即如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案分割。2、訴訟費用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陳金能則以：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就其分得面積與持分面積之差額部分不須金錢找補。　
㈡、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此參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至3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或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形，且兩造迄未能就系爭土地達成分割協議，依上說明，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無不合。
㈡、次按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須斟酌各共有人間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價值及經濟效用、當事人意願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為適當之分割，俾符合公平經濟原則。經查：
１、系爭土地上中間位置有一三合院，房屋以北及東邊有種植酪梨、柳丁，該屋南邊現為栽植樹苗之用。系爭土地西南方有部分柏油道路。系爭土地西方臨路側有被徵收等情，有勘驗筆錄、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現場照片及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等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7至81頁、第85至91頁、第175至179頁、第95頁）。
２、原告主張採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被告陳金能亦同意該方案（見本院卷二第252頁）。查此方案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方整，均有足夠之臨路面寬，出入方便；而被告陳金能分得之編號甲部分，本為其種植果樹之果園，雖依此方案，被告陳金能未能足額分配系爭土地，然其同意此方案且放棄差額找補，有卷附之兩造調解共識書、被告陳金能民事陳報狀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7、203頁）。又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及原告（4人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共同分得編號乙部分，雖有三合院坐落其上，惟此三合院本為陳天來生前所居住，且其等亦不爭執。是此分割方案，尊重共有人意願，且足使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與其原先之使用相合，無違共有物分割應達到土地利用符合經濟效用之目的，此方案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共有人之地位，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現有使用狀況、位置、兩造分割之利益及意願等一切情狀後，認將系爭土地依附圖所示之方案予以分割，符合土地分割之經濟效用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堪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案，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而為裁定，本件以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予以分割，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被告負擔訴訟費用則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之訴訟費用分擔比例負擔。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按對造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方瀅晴
　　　　　　　　　　　　　　
附表一：
		編號

		共 有 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1

		陳家豪

		5/24

		5/24



		 2

		陳寶玉

		1/24

		1/24



		 3

		陳寶桂

		1/24

		1/24



		 4

		陳寶姝

		1/24

		1/24



		 5

		陳金能

		2/3

		2/3









附表二：附圖之分割方案
		編號

		分得人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



		 甲

		陳金能

		9,436

		




		 乙

		陳天來之繼承人即陳家豪、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

		2,750

		各按應有部分1/4比例保持共有



		 丙

		陳家豪

		2,75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05號

原      告  陳家豪（即陳天來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張巧妍律師

被      告  陳金能  

訴訟代理人  林德昇律師

複代 理 人  邱靜怡律師

被      告  陳寶玉（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陳寶桂（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陳寶姝（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兼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4,937平方公尺土地分割如附圖即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1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㈠編號甲部分、面積9,43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陳金能取得；㈡編號乙部分、面積2,750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即陳天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玉即陳天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桂即陳天來之繼承人、被告陳寶姝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各按應有部分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㈢編號丙部分、面積2,751平方公尺，分歸原告取得。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所示之訴訟費用分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該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陳天來於民國112年12月31日死亡，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及原告為其繼承人，業已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聲明應由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承受訴訟，且上開聲明承受訴訟狀已送達被告，依照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4,937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其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而系爭土地並無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不得分割之情形，因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爰請求准予分割，並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即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案。

㈡、並聲明：1、兩造共有系爭土地依附圖即如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案分割。2、訴訟費用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陳金能則以：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就其分得面積與持分面積之差額部分不須金錢找補。　

㈡、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此參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至3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或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等情形，且兩造迄未能就系爭土地達成分割協議，依上說明，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應無不合。

㈡、次按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須斟酌各共有人間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價值及經濟效用、當事人意願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為適當之分割，俾符合公平經濟原則。經查：

１、系爭土地上中間位置有一三合院，房屋以北及東邊有種植酪梨、柳丁，該屋南邊現為栽植樹苗之用。系爭土地西南方有部分柏油道路。系爭土地西方臨路側有被徵收等情，有勘驗筆錄、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現場照片及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等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7至81頁、第85至91頁、第175至179頁、第95頁）。

２、原告主張採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被告陳金能亦同意該方案（見本院卷二第252頁）。查此方案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方整，均有足夠之臨路面寬，出入方便；而被告陳金能分得之編號甲部分，本為其種植果樹之果園，雖依此方案，被告陳金能未能足額分配系爭土地，然其同意此方案且放棄差額找補，有卷附之兩造調解共識書、被告陳金能民事陳報狀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7、203頁）。又被告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及原告（4人即陳天來之繼承人）共同分得編號乙部分，雖有三合院坐落其上，惟此三合院本為陳天來生前所居住，且其等亦不爭執。是此分割方案，尊重共有人意願，且足使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與其原先之使用相合，無違共有物分割應達到土地利用符合經濟效用之目的，此方案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共有人之地位，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現有使用狀況、位置、兩造分割之利益及意願等一切情狀後，認將系爭土地依附圖所示之方案予以分割，符合土地分割之經濟效用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堪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案，爰判決分割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法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而為裁定，本件以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予以分割，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被告負擔訴訟費用則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之訴訟費用分擔比例負擔。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按對造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方瀅晴

　　　　　　　　　　　　　　

附表一：

編號 共 有 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1 陳家豪 5/24 5/24  2 陳寶玉 1/24 1/24  3 陳寶桂 1/24 1/24  4 陳寶姝 1/24 1/24  5 陳金能 2/3 2/3 



附表二：附圖之分割方案

編號 分得人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  甲 陳金能 9,436   乙 陳天來之繼承人即陳家豪、陳寶玉、陳寶桂、陳寶姝 2,750 各按應有部分1/4比例保持共有  丙 陳家豪 2,751  



　　　　　　　　　　　　　　



